
 

 

 

辽 宁 省 教 育 厅  
辽教函„2018‟137 号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公布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 
学科 2017 年度重大标志性成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辽宁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

设实施方案》（辽政发„2016‟93号）精神，根据《辽宁省高

等学校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辽教发„2017‟

75号）有关要求，省教育厅对首批省属高校一流学科2017年度

重大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进行了认定，现对首批省属高校一流

学科2017年度取得的128项重大标志性成果进行公布。 

各有关高等学校要继续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“双一流”

建设的决策部署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工作，

努力取得更大建设成效。 

 

附件：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学科2017年度重大标志性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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